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鯉魚門公園 

 

致：  
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新界西貢北潭 (傳真: 2792 0254 / 電郵: lmhv@lcsd.gov.hk) 

 
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新界荃灣荃錦公路 105 號 (傳真: 2492 4436 / 電郵: tktorc@lcsd.gov.hk) 

 
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新界西貢對面海區康健路 21 號 (傳真: 2792 0203 / 電郵: skorc@lcsd.gov.hk) 

 
 鯉魚門公園  

香港柴灣道 75 號 (傳真: 2568 8304 / 電郵: lymp@lcsd.gov.hk) 

(請在適當格內   加上「」號) 

 

--------------------------------------------------(請對摺及用膠紙封口)-------------------------------------------------- 

訂營表及訂營須知 
(只適用於學校及其他優先預訂團體/機構或非「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 

如你的申請是： 

●  營期前 6 個月預先訂營 (學校及其他優先預訂團體/機構) 
請將填妥的訂營表格郵寄、電郵或傳真至個別度假營。 

●  預訂 10 日內剩餘的營位 (非「 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 
請在辦公時間內直接致電或電郵個別度假營查詢營位餘額。如尚有營位，請將填妥的訂營表格電郵或
傳真至個別度假營，安排繳費事宜。申請人請預留足夠時間，以便度假營處理申請。如時間緊迫，建
議直接致電相關度假營辦事處查詢。 
 

各度假營聯絡資料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地址: 新界西貢北潭 

電話: 2792 6430 / 2792 6417 

傳真: 2792 0254  

電郵: lmhv@lcsd.gov.hk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地址: 新界荃灣荃錦公路 

 105 號 

電話: 2417 1107 / 2415 6812 

傳真: 2492 4436 

電郵: tktorc@lcsd.gov.hk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地址: 新界西貢對面海區康 

 健路 21 號 

電話: 2792 3828 / 2792 0046 

傳真: 2792 0203 

電郵: skorc@lcsd.gov.hk 

鯉魚門公園  
地址: 香港柴灣道 75 號 

電話: 2568 7455 / 2568 7858  

傳真: 2568 8304  

電郵:  lymp@lcsd.gov.hk 

    

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及設有「SmartPLAY 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的訂營及繳費時
間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 鯉魚門公園辦事處︰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 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至 11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設有「SmartPLAY 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辦事處︰ 

星期一至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晚上 10 時 (公眾假期照常) 

 
請貼上
郵票  



 

 

  

注意 
 

● 填寫本表格前請詳閱度假營訂營須知。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 申請人必須提供本表格所需的個人資料，如申請人未能清楚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本署可能無法處理其申請。 
●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只供度假營用作各種服務安排(例如膳食、統計事宜、日後聯絡、宣傳活動及當營位取消後處理退款時核實

身分等用途)。個人資料除獲本署授權人員外，將不會提供給其他人士。 
● 申請人若要求更正或索取已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個別度假營經理聯絡。 

擬訂度假營  

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  鯉魚門公園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必須年滿 18 歲及持有有效香港身分證明文件，在繳費時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或其副本) 

申請團體名稱 (只適用於以團體名義申請) ：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性別： 男  女   年齡
註 1
：             

 (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 (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香港居民
註 2   

非香港居民
註 3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提電話：                    傳真號碼 ﹕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申請用途: 康樂  文化  教育  訓練  其他(請註明)                                                        

擬訂營期  

         日營 /  黃昏營 適用     宿營 適用 

選擇次序 入營日期  選擇次序 入營日期 

至 

離營日期 入營總晚數 

第一選擇 年 月 日  第一選擇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晚 

第二選擇 年 月 日  第二選擇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晚 

第三選擇 年 月 日  第三選擇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晚 
● 每份表格只可申請同一月份的營期 (宿營營期如橫跨兩個月，可填寫於上述表格，詳情請參閱最後一頁「訂營須知」)。 
● 如申請同一月份的宿營、日營及黃昏營，請分開表格填寫。 

入營人數及營友身分  (包括申請人) (必須填寫) 
 

營費類別 資格 人數 

全費 14 歲至 59 歲 人 

優惠收費
註 4

 

(如不申請優
惠收費，無須
填寫此欄) 

3 歲至 13 歲 人 

60 歲或以上 人 

殘疾人士團體
註 5

 / 殘疾人士
註 6

 人 

殘疾人士同行照料者
註 5

 
/ 註 6

 人 

本港學校 / 全日制學生
註 7

 人 

社會福利署註冊的受資助團體
註 7

 人 

豁免營費
註 4

 3 歲以下      人 

合共      人 
 

營友身分 香港居民
註 2

 非香港居民
註 3

(現時定居國家/地區) 

申請人 人          人 (                ) 

其他營友 人          人 (                )             

 
 

備註:  
1. 申請人須於入營日或以前年滿 18 歲。 
2. 香港居民指持有認可香港身分證明文件的人士。認可香港身分證明文件包括香港身份

證；11 歲以下兒童可出示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簽證身分書、回港證或前往港澳
通行證。 

3. 非香港居民指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地區簽發的有效旅遊證件的人士。 
4. 申請營費優惠或豁免的營友，在入營時須向度假營職員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或其副本，

以作核實身分之用；如被發現不符合申請資格或人數不符，須即時補交營費差額。 
5. 社會福利署認可的康復服務機構可享有營費優惠，惟殘疾人士與其同行照料者的比例

不可超越 1:1。 
6. 持有由中央檔案室簽發的殘疾人士登記證或其他有效的證明文件者及該殘疾人士的

一名同行照料者，可享有營費優惠。 
7. 全日制學生[指在本港或海外小學、中學、大學或職業進修學校修讀全日制課程的學生

(包括全日制的學生護士)]、本港學校(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和社會福利署的註冊受資
助團體，只限在平日享有收費優惠。本地學校和社會福利署的註冊受資助團體應以機
構／團體名義提交書面申請。 

其他資料： 
● 參加者年齡以入營當日計算。 
● 如入營當日上午 7 時天文台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所

有日營便告取消；如在正午 12 時，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仍然生效，當日的宿營及黃昏營亦告取消，營友可申請發還有關的營費。請保留本署
發出的營費收據，以便辦理退款手續。 

● 如入營當日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請於入營前致電度假營向職員查詢入營安
排事宜。 

● 除非因天氣惡劣或其他原因以致度假營關閉，否則所繳交的營費將不獲發還。 

此欄只供申請麥理浩夫人度假村之用  (必須填寫) 

 本人 /本團體將 會  不會 乘坐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安排的專車往返西貢市中心與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 本人 /本團體將 會  不會 自行安排旅遊巴士(16 座位或以上)前往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聲明  
 本人已年滿 18 歲，並持有效身分證明文件，現代表上述營友申請度假營位。 
 本人謹此聲明，所有 18 歲以下營友均獲家長／監護人同意參加度假營活動。本人及營友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 本人已詳閱訂營須知，並聲明上述所報資料一切屬實。該等資料如有任何變更或取消預訂，本人會盡早通知度假營職員作出修改。 
 本人聲明，本人是以使用人身份租訂此段節及設施。本人承諾如因任何原因無法取場及在場使用設施，會按「康樂及體育設施使用條件」所列明的途徑取

消已租訂的段節及設施，並不會透過任何形式轉讓用場許可。 
 本人代表   (機構／團體名稱)(下稱「本機構／團體」)聲明，本機構／團體租訂此段節及設施只用作「本機構／團體」活動

之用，並承諾如因任何原因未能使用所租訂的段節及設施，會在用場日期前最少 20 天通知有關的場地辦事處取消預訂，並不會透過任何形式轉讓用場許
可。 

申 請人 簽署 ︰                               日 期 ︰                     團 體印 章 ：                      

請選擇填寫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或 回郵地址作日後聯絡之用。  

姓 名︰                              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回郵地址︰                                                         

      度假營訂營表 
(只適用於學校及其他優先預訂團體 /機構或非「 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 ) 

由收費辦事處填寫 

訂營表編號︰ 
營費︰港幣                   元 

收據編號︰ 

 



 

1. 本署度假營的主要目標是為香港居民提供康樂服務。 

2.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及持有認可身分證明文件。 

3. 所有營友必須在所訂營期結束後離開度假營。 

4. 本署不接受旅行社租用本署度假營作商業旅館用途的申請。 

5. 非香港居民/非「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的申請人只可預訂 10 日內(包括預訂當日)剩餘的營

位。 

6. 如申請人自行取消或有營友缺席，所繳費用將不獲發還。 

7. 如發現所申請的營位類別、營期有重覆，該表格將被作廢。 

8. 營費或膳食費如有調整，申請人會於繳費時接到通知，繳費後亦會獲發正式收據。 

9. 如郵寄支票繳付營費，請附上抬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期票恕不接受。 

10. 度假營職員會於申請人入營時核對其身分證明文件。 

11. 申請人及其所有同行營友均須遵守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度假營一般使用條件》及《康樂及體

育設施使用條件》。 

12. 本署保留權利拒絕不合資格的申請。 

13. 任何人士的行為或活動不能構成導致在國安法或香港其他法律下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或不

利於國家安全，詳情請參閱本署度假營網頁內訂營表及訂營須知的「度假營一般使用條件」。 

 

 

入營人數及入營／離營時間 

入營人數 

度假營 宿營 日營 黃昏營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 提供 3 至 15 人營舍 

 最少 3 人 

 最多 268 人 

最多 200 人 最多 100 人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 提供 10 人房間 

 最少 10 人或 10 人的倍數 

 最多 240 人  

最多 200 人 最多 100 人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 提供 8 人房間 

 最少 8 人或 8 人的倍數  

 最多 248 人 

最多 310 人 最多 100 人 

鯉魚門公園  

 提供 3 至 5 人房間 

 團體營舍可提供 50 個宿位 

 家庭營舍可提供 232 個宿位 

 最少 3 人 

 最多 282 人 

最多 300 人 最多 100 人 

以房間／營舍為租用單位 
 

入營／離營時間 

宿營 日營 黃昏營 

入營日 

下午 2 時 30 分 

離營日 

下午 1 時 

(最多可連續預訂 4 晚) 

入營 

上午 9 時 30 分 

 

離營 

下午 4 時 30 分 

入營 

下午 4 時 30 分 

 

離營 

晚上 10 時 30 分 

 

 度假營訂營須知 



營費 

 

訂營類別 營期 

全費 優惠收費 

14 至 59 歲 

3 至 13 歲、 

60 歲或以上、 

殘疾人士團體、 

殘疾人士及一位 

同行照料者 

全日制學生、 

本港學校及 

社會福利署註冊
的受資助團體 

(只限平日) 

日營、黃昏營 

平日(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17 元 8.5 元 8.5 元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26 元 13 元 不適用 

宿營 

5 月至 10 月 

平日(星期日至五) 

公眾假期前一晚除外 
57 元 

66 元 

(家庭營) 
28.5 元 

33 元 

(家庭營) 
28.5 元 

33 元 

(家庭營) 

星期六晚及 

公眾假期前一晚 
81 元 

90 元 

(家庭營) 
40.5 元 

45 元 

(家庭營) 
不適用 

宿營 

11 月至 4 月 

平日(星期日至五) 

公眾假期前一晚除外 
41 元 

50 元 

(家庭營) 
20 元 

25 元 

(家庭營) 
20 元 

25 元 

(家庭營) 

星期六晚及 

公眾假期前一晚 
59 元 

73 元 

(家庭營) 
30 元 

36.5 元 

(家庭營) 
不適用 

 營舍房間在 5月至 10 月下午 4時至翌日上午 8時提供冷氣。 
 家庭營只適用於鯉魚門公園。 
 

膳食費﹙由度假營餐廳收取﹚ 

● 營費並不包括膳食費。如擬使用營地膳食服務，須於入營日期至少 1 星期前以電話、電郵或傳真方
式向餐廳訂餐，並自行與餐廳確認訂單。 

●  膳食費或會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營友可向有關度假營辦事處或餐廳查詢。 

度假營 

宿營 日營 黃昏營 燒烤包 

(包括燒烤用品) 早、午、晚三餐 午餐 晚餐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每位 80.8 元 每位 31.8 元 每位 31.8 元 每位 44.9 元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每位 80 元 每位 31.5 元 每位 31.5 元 每位 45 元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每位 82.1 元 每位 32.2 元 每位 32.2 元 每位 45.2 元 

鯉魚門公園 每位 83.2 元 每位 32.6 元 每位 32.6 元 每位 45.6 元 

 



 
 

訂營手續 

非「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預訂 10 日內的營位 

非「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只可預訂 10 日內(包括預訂當日)剩餘的營位，請在辦公時間內直接致電
或電郵個別度假營辦事處查詢。黃昏營及宿營的訂營申請截止日期為入營前 1 日，本署會視乎實際情
況考慮即日入營的申請。申請人請預留足夠時間，以便度假營處理申請。如時間緊迫，建議直接致電
相關度假營辦事處查詢。 

學校及其他優先預訂團體 / 機構訂營手續 

● 本港學校(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及優先預訂團體/機構 (包括政府部門、教育局認可
的高等教育院校、在社會福利署註冊的受資助非政府機構、在稅務局註冊的慈善團體及中國香港體
育協會暨奥林匹克委員會認可的體育總會) 可於六個月前預訂日營 / 黃昏營 / 宿營營位，這項安排
只適用於一般上課日(即星期一至五)，而不適用於預訂公眾假期的日營 / 黃昏營 / 宿營營位，以及
公眾假期前一天的宿營營位。 

● 團體/機構必須在截止訂營日期前，把填妥的訂營表格及證明其已在相關部門/機構註冊或登記的文
件，以郵寄、電郵或傳真方式交回有關度假營。 

● 關於截止訂營日期，請參閱下表： 

擬訂營期 

(月份) 

提交表格 

截止日期 

 擬訂營期 

(月份) 

提交表格 

截止日期 

 擬訂營期 

(月份) 

提交表格 

截止日期 

1 月 前一年 6 月30 日 5 月 前一年 10 月 31 日 9 月 同年 2 月 28/29 日 

2 月 前一年 7 月31 日 6 月 前一年 11 月 30 日 10 月 同年 3 月 31 日 

3 月 前一年 8 月31 日 7 月* 前一年 12 月 31 日 11 月 同年 4 月 30 日 

4 月 前一年 9 月30 日 8 月** 不適用 12 月 同年 5 月 31 日 

* 本港學校及優先預訂團體/機構 7 月份訂場只限於 7 月份的上課日(以教育局訂定日期為準)。 

**8 月份非上課日，本港學校及優先預訂團體/機構不可優先訂營。 

● 度假營將以抽籤方式分配名額。抽籤日期為有關營期前 6 個月的月份的第五個工作日下午 3 時    

(例如︰預訂 5 月份營期的申請會在前一年 11 月的第五個工作天進行抽籤)。抽籤在個別度假營的辦
事處進行。 

● 本港學校在抽籤分配名額時會獲優先處理。 

● 度假營辦事處會發信通知中籤的學校及團體/機構安排繳付營費。 

● 如有意申請抽籤後餘下的營位，請致電或電郵個別度假營辦事處查詢和預訂。 

● 如以團體/機構的身分成功申請訂營，但全體營友未能入營而又沒有提供合理解釋，本署會向該團體
/機構發出違規通知書，如在第一封違規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 12 個月內，無論在本署任何一所度假
營再接獲第二次違規通知書，不限營位類型，其預先訂營 6 個月的資格會被暫停 12 個月。本署並保
留權利，可拒絕其日後的訂營申請。 

● 如優先預訂團體/機構未能提供在相關部門/機構註冊或登記的證明文件，其申請將不獲受理。 

● 詳情請瀏覽下列網址：https://www.lcsd.gov.hk/tc/camp/booking_guide/booking_procedures.html 

 

網上查詢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度假營資料：https://www.lcsd.gov.hk/tc/camp/index.html 

2. 度假營 30 日內的營位資料：如欲查看度假營的營位餘額，請點擊(1)所述網頁左方的相關選項 

3. 索取度假營訂營表︰https://www.lcsd.gov.hk/tc/aboutlcsd/forms/lcs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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